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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讯规管是否与市场经济有矛盾？电讯规管是否与市场经济有矛盾？电讯规管是否与市场经济有矛盾？电讯规管是否与市场经济有矛盾？ 

 

电讯管理局总监区文浩 

 

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．史密斯在《国富论》把市场力量比作

一「无形之手」，带领一切本来是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，达

致对社会的最佳经济效益。电讯管理局一向推行市场主导的

规管政策，尽量由市场决定经营商数目、技术、服务种类、

价格、质素等，在有需要才依法作出干预。但是这些规管性

的干预，是否与市场主导原则有矛盾呢？ 

  

首先市场不能达致一切社会希望达致的结果，例如全面普遍

服务，在一个成本高于收费的偏远地区，单靠市场力量，该

区可能不会获得提供服务，如果有服务商愿意提供服务的话，

也可能收取较市区高昂的价格，所以有需要用规管手段来达

到全面普遍服务的社会目标。 

 

经济学家都普遍接受，在市场未达完善时，政府干预是有需

要的。在缺乏有效竞争的情况下，规管便是要取代市场力量，



 2 

当市场逐渐形成时，规管力量便要适当地降低，最终由市场

力量代替。 

 

举个例子，两个网络需要互连互通，使两个网络的客户可以

互相通话，如果两个网络发展相若，互相都要与对方连接，

以满足客户需要，双方就自然能达成商业协议，不用规管机

构插手互连条款。电讯管理局在插手互连前，都要求双方经

过认真的商业谈判，不会轻易使用法定权力干预。但在市场

竞争未有效形成时，例如一新进入市场者与原来经营者谈判

互连条件，两个网络的规模悬殊，大的网络对是否与小的网

络互连互通，并不在乎，反正没有互连时，客户都会选择参

加自己网络，但是对小的网络，如果没有互连互通，根本客

户就不会加入，在市场上就无法立足。另一例子是某网络商

控制了一些提供服务时的「必需设施」，在市场上并无其他营

办商供应，该网络商根本是没有商业意欲去及早与其他网络

商达成协议，提供「必需设施」方便后者在市场上与前者竞

争。这些因市场缺乏有效竞争而引致的不平衡的谈判地位，

便有可能要用规管代替市场力量，以达致在一有效竞争的环

境下的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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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市场主导政策各国的规管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《基本电

讯服务协议》签约国都普遍接受，互连费用应以成本计算，

因为在有效竞争的环境下，价格会趋向成本，用成本计算的

方法，使以规管手段订定的互连费用，接近一在有效市场竞

争下所产生的水平。 

 

由于市场力量将带来最佳经济效益，规管的另一目的便是促

进市场上有效竞争的发展，这正是对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经营

商实施规管的原因。占市场主导地位的经营商可以有很多方

法，妨碍竞争的发展，例如利用在无竞争的地区维持较高价

格，以其利润支持在有竞争的地区以低于成本减价，以打击

新进入市场的营办商的竞争能力。新进入市场的营办商因未

达经济规模，亦需考虑在市场的定价是否足以弥补新进场者

的投资及营运成本，主导经营商的选择性减价可能令新进场

者无力立足。此外，主导经营商亦可在新经营商未有覆盖前，

以长期的合约束缚客户，以致当新经营商的网络覆盖到达时，

亦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无法考虑新经营商的服务。对规管市

场主导地位的经营商实施较严格的规管，审批它的价格申请，



 4 

确保价格和其他合约条款不会违反公平竞争规则，目标是使

有效竞争早日能在市场形成。 

 

市场上有了有效竞争，规管便是要保护公平竞争，防止妨碍

竞争的市场结构重现，这是《电讯条例》中维持公平竞争的

条款的目的。去年完成立法程序的规管电讯业合并收购活动

条文，目的就是要保护市场的竞争，并非是要干预市场上正

常的并购活动，因为并购是市场上的正常商业活动，只是当

并购会对市场上的竞争有大幅度的减少，又没有其他公众得

益可以平衡因竞争减少而对公众带来的损害时，才会考虑作

出干预。 

 

任何规管都无可避免地干预私有产权，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保

护私有产权，但并不代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干预私有产权。

例如法律或牌照条款规定在利用网络资产提供服务时，有提

供互连服务的义务，是依法对私有产权的干预的一种。《电讯

条例》规定电讯局长在决定互连费用时，须根据有关合理成

本计算，固网牌照条款亦规定固网商在利用其网络提供互连

服务时，可收到合理和足够的补偿。在法律授权下，干预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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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产权是与自由市场无冲突的，在电讯市场的营办商，都是

自愿接受电讯法律对私有产权的规限，才进入市场的。 

 

所以电讯规管与市场经济并无矛盾，电理管理局的理念是尽

量利用市场力量，在市场未形成时，以合理和适度的规管来

代替市场力量，当市场逐渐形成时，规管力量便会适当地降

低，强制互连和对主导经营者实行较严格规管等这类所谓「事

先批核式」（ex ante）的规管，最终将由市场力量代替。就这

类规管而言，规管的长远目标，就是使规管不需存在。 

 

 

***** 


